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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法监司负责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

作规范项目的总体指导、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进行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修订的技术指导和质量考核评价，审查和

发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标准。依据中华中医药学会《中

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立项公告》（20230707-20230718-BZ-CACM）文件，宁波

市中医院为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周建扬。

1.2 协作单位

宁波市中医院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协作单位有天津中医药大学，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宁波市江北固元堂明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

中河固小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固生堂养生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宁

西中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杏芙中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潍坊大医宫健康咨

询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7 月底在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专家指导组的指导

下成立《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熏蒸》项目工作组。随即开展

了文献检索、查阅等工作。

2023 年 8 月，基于《中医治未病操作规范-熏蒸》行业标准，设计了《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操作规范—熏蒸》专家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表主要包

括适宜年龄、适宜施术部位、所适合的部位；16 个省及直辖市共 36 位专家参与

本次问卷调查，将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报告。

2023 年 9 月，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确定了适宜年龄、适宜的施术部位、

施术器械适用范围、中药辩证处方等内容，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技术操作标准的起草人员根据参与情况，分为主要起草人、参加起草人和

咨询认证专家，各人的具体信息及所做工作见下表。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名 学位 单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内容

周建扬 本科 宁波市中医院 科主任 主任中医师 项目总负责

翁思颖 博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标准起草编写

刘宏飞 博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协调统筹，资料整理

分析

李华南 博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项目技术指导、技术

协作验证

张涛 博士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中医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项目技术指导、技术

协作验证

参与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姓名 学位 单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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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义 博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 科主任 教授 项目总负责

邓艳华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协调统筹、撰写整理

陈璐佳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治中医师
专家共识评价、系统

评价分析

钟光辉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任中医师 项目协调统筹

蔡旭东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任医师 项目审核质控

周开 学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任中医师 项目技术指导

洪渌 学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任中医师 项目技术指导

吴东蛟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治中医师 专家共识分析

魏升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专家共识分析

王伟珍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治中医师 文献检索评价

徐丹妮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治中医师 文献检索评价

张琼晓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主治中医师 资料整理分析

邓小磊 硕士
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
无 副主任医师 技术协作验证

李晓屏 硕士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无 主任中医师 技术协作验证

张毅 博士 上海市中医医院 无 副主任医师 技术协作验证

王洪静 大专

宁波市鄞州中河

固小养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无 执业助理医师 技术协作验证

柳淑华 本科

广东固生堂养

生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无 执业中药师 技术协作验证

孙莹洁 本科
南京宁西中医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无 药师 技术协作验证

吕杏瑜 本科
广州杏芙中医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无 其他 技术协作验证

陈利宝 大专
潍坊大医宫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
无 其他 技术协作验证

徐淑奕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住院中医师 系统评价分析

李艳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住院中医师 系统评价分析

秘书

姓名 学位 单位 职务 职称 工作内容

邓艳华 硕士 宁波市中医院 无 副主任中医师 协调统筹、撰写整理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工作组按照标准制订的工作要求，在中医养生保健（非医疗）技术操作

规范专家指导组专家指导组指导下，制定技术实施方案，开展文献检索、系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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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需要共识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规范的共识形成方法形成共识意见。

按照标准编写规则开展标准起草，将循证证据形成的推荐建议和专家共识形成的

推荐建议等技术内容纳入标准中，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进行充

分论证，形成标准初稿、编制说明等材料。

采用电话、信函等方式，征求医疗机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行业组织及

专家学者意见。征求意见范围包括与标准相关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

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治未病重点学科、专科和治未病科（中心）、参加过治未

病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单位、与治未病相关的学术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的非医疗机构。

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工作组汇总、处理收到的反馈意见，并填写意见汇总处理表。并根据反馈意

见修改完善。未采纳反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进行重大修改的，应当再次征

求意见。

应用评价。标准征求意见工作完成后，标准工作组在专家指导组指导下，在

限定范围内进行应用评价，采用同行评价、实践评价等评价方法。撰写评价报告，

标准工作组根据评价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标准草案。

标准工作组应将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材料提

交专家指导组。

3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拟 2023 年 10 月在全国范围内共 11 家合作单位进行临床病例观察，完成试

验验证。

4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内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

参考了相应的最新版本的 IEC 标准和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标准。

5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的其它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项目进行至今暂无重大分歧意见。

7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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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非医疗机构参照此操作规范。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于其特殊性，颁布、贯彻实施前应及时在公众煤体、行业内部甚至对外的

有关信息上公开宣传。使相关单位能够积极主动的购买有关标准和资料、参加培

训、结合本单位实际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彻实施标准。

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由标准制定人员主讲。

标准化技术人员全面负责贯标实施工作，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

协调处理作好贯标记录，并进行长期监督检查工作。

实施单位应积极组织有关人员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培训班

等。及时了解国内外标准制、修订信息，尤其是治未病标准方面的技术法规、标

准、规定、指令、试验方法等。

9代替、废止标准的建议

无。

10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说明

有关熏蒸器械的操作，由于各类器材种类、具体操作差异，本标准中不做具

体厂家品牌的推荐，且均应避免使用批号为械准号（专供医疗机构使用）熏蒸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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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调查问卷报告

工作组在 2023 年 8 月，根据已有的临床及文献研究结果，采用了德尔菲（Delphi）法，

编制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操作规范—熏蒸专家问卷，向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辽宁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湖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四川省、江西省、

陕西省、贵州省、西藏 16 个省及直辖市共 36 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微信），并对问卷结果

进行分析，现将第一轮调查结果统计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问卷来源

结合《中医治未病操作规范-熏蒸》行业标准，针对研究主题设计了《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非医疗）操作规范—熏蒸》第一轮专家问卷调查表。

1.2 问卷形式及评价方法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操作规范—熏蒸》第一轮专家问卷调查表主要包括适用

年龄、中药用药、中医辩证、使用器械、熏蒸疗法所适合的部位。各项指标重要程度采用

Likert 度量法，共分 5 度：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计为 5 分、

4 分、3 分、2 分、1 分。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共分 5 度：非常熟悉、比较熟悉、一般熟悉、

不太熟悉、很不熟悉，分别计为 1 分、0.8 分、0.5 分、0.2 分、0 分。专家对问题的判断依

据包括实践经验分大、中、小 3 度：计为 0.5 分、0.4 分、0.3 分；理论分析共分大、中、小

3 度：计为 0.3 分、0.2 分、0.1 分；参考国内外资料、直观选择均计为 0.1 分。专家职称按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或教授、其他高级职称、副高职称、其他共分 5 度：计为 1.0 分、

0.9 分、0.7 分、0.5 分、0.3 分。

1.3 问卷发放

通过微信发放给各专家。参加问卷调查填写的专家来自 16 个省及直辖市，都是从事中

医治未病科、中医针推、康复理疗科等专业的资深医师以及各非医疗机构的医师，理论基础

扎实，临床经验丰富。

1.4 统计学分析

将问卷结果录入 Excel 表格，采用德尔菲法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专家意见集中程度指标、

专家意见协调指标等。主要统计指标有均数、满分比。其中均数与满分比的分值越大，提示

该条目的地位越重要，专家的意见集中程度越高，均数>3 为列入指标，若均数<3 且满分比

=0 或极低，则予排除该选项；变异系数是专家的意见协调程度的观察指标，变异系数的分

值越小，表明对该条目专家评价的一致性越高，专家的协调程度就越高，变异系数<0.25 为

列入指标。

2 结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2023 年 8 月共发放 36 份问卷，回收 36 份，回收率为 100%，提示专家的积极系数较高。

参加问卷调查的专家基本情况见表 1。
参加问卷调查的专家基本情况表 1

年龄（岁） 职称 专业

20-
30

31-
40

41-
50

51-
60

60 以

上

博

导

硕导

/教
授

其他

高职

副高

职称

其

他

针

推

中内

/治
未病

中骨/
中儿

中药

/其
他

3 17 13 1 2 2 7 4 11 12 15 10 3 7

2.2 专家对各意见集中程度和协调程度分析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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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于安全考虑，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熏、蒸操作，修订稿将全

部内容删除。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5.56% 20 36.11% 13 0.00% 0 5.56% 2 2.78% 1

表 3 出于安全考虑，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熏、蒸操作，修订稿将相关

内容删除。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8.33% 21 27.78% 10 5.56% 2 5.56% 2 2.78% 1

表 4 本规范适用范围为非医疗机构，故删除规范正文里的中药用药相关内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1.67% 15 36.11% 13 11.11% 4 11.11% 4 0.00% 0

表 5 本规范适用范围为非医疗机构，故删除规范附录 D 里的中药辨证、推荐疾病、推荐处

方相关内容。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1.67% 15 36.11% 13 11.11% 4 11.11% 4 0.00% 0

表 6 本操作规范所涉及的全部熏法器械，均应避免使用批号为械准号（专供医疗机构使用）

熏法设备。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3.89% 23 25.00% 9 0.00% 0 8.33% 3 2.78% 1

表 7 出于安全考虑，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眼部的熏、蒸操作，修订稿将相关内容删除。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41.67% 15 50.00% 18 8.33% 3 0.00% 0 0.00% 0

表 8 本操作规范所涉及的全部蒸法器械，均应避免使用批号为械准号（专供医疗机构使用）

蒸法设备。

非常同意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63.89% 23 35.00% 9 0.00% 0 8.33% 3 2.78% 1

表 9 专家对各意见集中程度和协调程度分析

均数 满分比 变异系数

问题 1 4.36 55.56% 0.22
问题 2 4.33 58.33% 0.23
问题 3 4.08 41.67% 0.24
问题 4 4.08 41.67% 0.24
问题 5 4.39 63.89% 0.24
问题 6 4.33 41.67% 0.14
问题 7 4.39 63.8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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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 格统计结果来看，出于安全考虑，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及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熏、蒸操作，修订稿将全部内容删除；本操作规范不适用于眼部的熏、蒸

操作，修订稿将相关内容删除；非医疗机构，故删除规范正文里的中药用药相关内容；本规

范适用范围为非医疗机构，故删除规范附录 D 里的中药辨证、推荐疾病、推荐处方相关内

容；本操作规范所涉及的全部熏法、蒸法器械，均应避免使用批号为械准号（专供医疗机构

使用）熏法、蒸法设备等均值>3，满分比较高，且变异系数<0.25，表示专家意见的集中程

度及协调程度均较高，予以通过。

2.3 专家的权威程度

依据专家对各指标的熟悉程度与判断依据得出平均分，统计结果表明，专家权威系数均

值为 1.44，最高值为 2，所有专家权威系数均≤7，说明在本次问卷内容涉及的专业领域中

各专家均具有较高的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高了本指南的可信度与权威度。

3 讨论

通过深入的研究，根据第一轮专家问卷的分析结果以及专家反馈意见及建议，熏法、蒸

法不适用于 1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及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熏法、蒸法不适用于眼部；本操作

规范为非医疗机构，故删除规范正文里的中药用药及附录 D 里的中药辨证、推荐疾病、推

荐处方相关内容；操作规范所涉及的全部熏法、蒸法器械，均应避免使用批号为械准号（专

供医疗机构使用）熏法、蒸法设备，多数专家达成了一致共识。另外，本次问卷调查发现满

分比普遍性偏低，这可能是与专家对该方面内容了解欠深入、回答问题是较保守相关，希望

通过问卷结果及专家意见总结反馈等形式与专家们进行进一步交流沟通，希望能在下一轮的

问卷调查中得到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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